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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归质监 销售归工商 维修使用归农机部门

多多头头管管理理让让““三三无无””农农机机监监管管难难

本报菏泽10月10日讯（记者
李德领） 只有340余户人家的

菏泽牡丹区王浩屯镇大彭庄，就
有200余台玉米剥皮机。记者在调
查中发现，这些机器大多在乡镇
购买，且在购买时多数都没有发
票和使用说明书。

“机器在镇上买了两年了，今
年怎么就出事了呢。”牡丹区王浩
屯镇大彭庄的时海东说，在为玉
米剥皮时，因操作不当，其哥哥时
海轩的大拇指被绞断，到医院进

行了断指再植。
虽然剥皮机将哥哥的手绞

伤，但时海东仍然要使用该机
器，“家里种了10余亩玉米，现
在都收回了家，如果手剥我们
夫妻两人要用约一周时间，用机
器的话2天时间就能剥完。”

10日上午，时海东的妻子李
桂菊用榆木棍子清理堵塞的玉米
皮，机器把棍子都绞断了，崩出的
木头还将李桂菊的手擦破了皮。

“村里有340多户人家，大

家主要种玉米，这种剥皮机就
有200多台。”时海东说，村里已
有3人因这种机器受伤。

据菏泽市农机技术推广站站
长丁才新介绍，菏泽目前还没有
生产这种剥皮机的厂家，机器多
是从河南等地进来的，由于价格
便宜，使用方便，现在已进入千家
万户，他提醒说，“农机伤人事件
频频发生，用户在购买时一定要
查看产品合格证、使用说明书等，
操作时一定要注意安全。”

本报济南10月10日讯
（记者 戚云雷） 10日下
午，记者从山东省农业机械
管理局了解到，针对玉米剥
皮机频频“咬”人事件，省农
机局已经督促农机部门对伤
人的玉米剥皮机进行市场调
查，并通过媒体向广大农户
发布提醒，建议农户尽量购
买通过农机部门鉴定的玉米
剥皮机。

山东省农机局科技质量
处处长侯献伟表示，伤人的
玉米剥皮机大多是个体户生
产的，但对于这种“三无”玉
米剥皮机，农机部门“没有不
允许销售”。侯献伟解释说，
目前玉米剥皮机的监管主要
由几个职能部门分管，生产
上归质监部门管，销售归工
商部门管，而农机部门只负
责使用和维修。

去年12月，山东省农机
局印发了《机动脱粒机安全
监理检验规范》等五个农业
机械安全监测规范，其中对
机动脱粒机等农业机械的防
护装置和安全标志等进行了
规范。但在处理方式上还是
以建议为主，在检验人员实
地检验后，审核检验结果并

出具检验情况告知书，“对全
部项目检验合格的，建议继
续使用；有任何一项不合格
的，建议送检人调整维修后
使用”。

侯献伟说，对“三无”玉
米剥皮机的监管目前还存在
困难。玉米剥皮机的生产虽
有国家标准，但国家标准只
是推荐性的，并不是强制性
的，企业往往按照自己的标
准来生产，很难统一，只有技
术监督部门制定的安全标准
是强制性的。曲阜应用科技
研究所的一位销售经理也表
示，农机企业只要从质监部
门取得了生产许可证，就可
以在经营许可范围内进行生
产，对于没有国家标准的农
机产品，可以按照企业标准
进行生产。

“我们负责拖拉机的挂
牌，挂牌之前我们要对它进
行安全鉴定，符合条件才能
挂牌。一些有政府财政补贴
的农机，我们也会鉴定，如果
不符合安全标准，我们会撤
销它的补贴。”侯献伟说。但
对于没有政府补贴的小型农
业机械如玉米剥皮机，农机
部门就没有办法管了。农机
部门虽然能做安全鉴定，但
这个鉴定是自愿的，小作坊
明知自己的“三无”农机不符
合安全标准，自然不会去做
鉴定。

334400多多户户人人家家有有220000多多台台剥剥皮皮机机
农户购买机器时大都没有发票和说明书

李桂菊用木棍清理机器时，棍子被机器绞断。 本报记者 李德领 摄

玉米剥皮机等农机的监管主要由几个职能部门分
管，生产归质监部门管，销售归工商部门管，而农机部
门负责使用和维修。正是这种多头管理，让许多“三无”
农机实际处于“无人管”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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